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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

2018 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实施方案

2018 年春节即将来临，为巩固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烟花

爆竹禁放已有成果，确保《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

贯彻实施，确保“禁放”不反弹，减少环境污染，保障社会公

共安全和市民人身财产安全，结合东区实际，制定 2018 年烟花

爆竹禁放工作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通过博学路办事处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

全面提升辖区烟花爆竹禁放安全管理水平；

（二）减少环境污染，营造洁美有序、文明安定的社会环

境；

（三）积极查处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和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行为；

（四）确保《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的贯彻落实，

减少和杜绝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发生。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落到实处，郑东

新区博学路办事处成立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

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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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马光辉 党工委书记

张 琳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蔡庆军 党工委副书记

臧亚南 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任

田 领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李海亮 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杨 涛 党工委委员

段建华 办事处副主任

郝俊霞 办事处副主任

方 璐 武装部部长

刘建坡 工会主席

马汉君 主任助理、执法局博学路中队中队长

王 冲 主任助理、副科级干部

刘 昊 博学路派出所所长

秦广聚 主任助理

成 员：李晓东 党政办公室（党建办公室）主任

冷 清 人大政协办公室主任兼妇联主席

王瑞娟 长效机制办公室主任

李 永 纪检监察室（督查室、三资管理办公

室）主任

赵见华 财政所所长

刘 刚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所所长兼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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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监察中队中队长

张 辉 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

欧阳红涛 综合经济办公室主任

董志军 土地所所长

刘宏生 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办公室主任

崔高鹏 民政所所长

柴帅强 综合治理办公室（信访稳定办公室）主任

张 超 城市管理办公室主任

王 硕 新型城镇化办公室主任

张铁炜 社区管理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孔雪丽 明理路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俊丽 相济路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荣军 学理路社区党支部书记

朱广杰 贾岗社区基层组织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生产办公室，由张

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组织、协调辖区内的烟花爆竹禁

放工作的展开，落实执勤力量，确保各区域组织健全、检查督

导到位，各社区（村）居委会落实有专人负责，安排有死看硬

守的执勤力量，有分片包格的观察员、责任人。

三、职责分工

（一）党政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烟花爆

竹禁放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大造声势，宣传《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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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组织、

协调新闻记者对烟花爆竹禁放工作部署及各单位烟花爆竹禁放

工作开展情况等跟踪宣传报道，对查处的违禁案例进行曝光。

（二）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组织社区居委会巡防、网格

员、治安积极分子做好居民小区禁放宣传工作。

（三）博学路派出所：负责对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各环节进

行监督检查；做好堵源截流工作；对“违禁”案事件进行查处；

参与春节期间的禁放执勤工作。

（四）安全生产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派出所查处非法生

产、储存、销售烟花爆竹行为。

负责做好因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所引发火灾的扑救，做好春

节前后消防安全检查和节日值守工作，严防非法储存、销售、

燃放烟花爆竹导致的各类火灾事故。

（五）工商所：负责做好对申领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烟

花爆竹禁放宣传教育工作；对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库（点）

要坚决予以取缔。

（六）土地所、新型城镇化办公室：负责在建的楼盘烟花

爆竹禁放的教育和监督工作；负责监测辖区因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造成的空气污染情况，每天要及时对数据进行收集、分析、

上报。

（七）民政所：负责做好结婚登记人员烟花爆竹禁放宣传

工作；做好丧葬人员家属的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工作；负责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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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详细登记因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致伤人员的基本情况和燃放地

点；负责各医疗机构特殊区域内的禁放工作。

（八）城市管理办公室：负责做好辖区的烟花爆竹禁放宣

传工作，广泛运用辖区主干道两侧广告栏、灯箱和电子屏幕开

展不间断禁放宣传工作；负责做好绿地、游园广场、公园的烟

花爆竹禁放及宣传工作。

负责督促物业公司做好服务对象区域内的禁放宣传工作，

及时制止、举报、报告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并取证、协助

公安机关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九）人大政协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辖区学校、学生的

烟花爆竹禁放宣传教育工作。

（十）博学路执法中队：负责做好沿街门店违规燃放烟花

爆竹的查处工作，参与春节期间禁放值勤。

（十一）综合经济办公室：负责做好加油站、加气站及批

发市场的烟花爆竹禁放宣传工作；组织人员在加油站、加气站

周边加强巡逻，严防加油站、加气站周边发生违规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

四、工作措施

（一）强化宣传教育

1.制定详细宣传计划。各社区、各部门、各相关单位要结

合辖区实际，制定出禁放工作宣传计划，确保辖区内不留死角。

一是要在辖区的重点要害部位、沿街门店、企事业单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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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院和物业小区门口等地方悬挂有宣传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的横

幅、板报、宣传页，其中，横幅不得少于 10 条，板报不得少于

2 块，宣传页不得少于 1000 份。二是要积极通过各种媒体进行

宣传。三是要在每个回迁安置区、居民楼院、物业小区张贴有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并在每个社区开辟一个禁

放工作宣传专栏，张贴不少于一张的《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规定》或《郑州市公安局对群众举报违法犯罪进行奖励的通

告》。

2.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各社区、各部门、各相关单位要积

极做好本辖区、本行业内禁放宣传工作，从现在开始要持续不

断地进行宣传，掀起一个禁放宣传高潮。积极组织社区居委会、

小区物业等单位，充分利用板报、标语、横幅、墙报、灯箱、

电子屏、广播电视、短信及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

禁放宣传活动。一是在企事业单位、重点要害部位、沿街门店、

居民楼院及物业小区门口要广泛张贴《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规定》、《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和《郑州市公安局对群众

举报违法犯罪进行奖励的通告》。二是在主要交通路口设立禁

放宣传站，充分利用展板展示、发放宣传页、设置咨询台、流

动宣传车等形式，向广大居民群众进行集中宣传。三是通过群

发短信、微信公众号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郑州市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规定》主要内容，使全社会形成一个强烈的禁放氛围。

四是在地铁、公交车、出租车和公交站台、以及商场市场、银

行的 LED 电子显示屏上连续不断播放禁放宣传口号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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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施举报有奖。博学路办事处将结合配合郑东新区大气

攻坚办和公安机关要对群众举报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线索，经

查证属实案件办结后，按照《郑州市大气污染有奖举报暂行办

法》和《郑州市公安局对群众举报违法犯罪进行奖励的通告》

要求，对举报有功人员实施奖励。

（二）层层落实责任

办事处要与社区居委会签订禁放责任书，社区居委会要与

辖区内企事业单位、重点要害部位、沿街门店、宾馆、酒店、

饭店、商场市场、居民楼院、小区物业签订禁放责任书，层层

落实责任；辖区单位和小区物业要积极履行禁放职责，发现违

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后，要及时制止、劝阻燃放、多方取证、

上报公安机关，确保禁放工作落到实处。

（三）开展堵源截流

一是安监、公安、工商部门要密切配合，对批发市场、商

场和沿街门店进行全面清查，严厉查处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

竹行为。二是派出所、交警部门要加强东区主要入市口的执勤

力量，在执勤中把注意发现非法运输、携带烟花爆竹作为一项

工作内容，避免和减少烟花爆竹流入市区。三是办事处各职能

部门要采取措施，加强对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

竹的要坚决彻底清查收缴，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重点时段加强执勤

一是 2018 年 2 月 15 日 19 时至 2 月 16 日凌晨 1 时、2 月

16 日早上 6 时至 8 时、3 月 2 日 19 时至 3 月 3 日凌晨 1 时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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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控制时间，办事处要组织二级网格、三级网格的工作人员、

网格员、巡防队员以及治安积极分子，分工包片，定人、定岗、

定责，对禁放区大街小巷、居民楼院进行控制，保证每栋居民

楼、每个重点部位都有执勤人员死看硬守。二是春节期间派出

所在主要干道、次干道要增加巡逻力量，延长巡逻时间，加强

对社会面的巡逻控制，及时发现、劝阻、查处非法燃放烟花爆

竹行为。三是各社区、各网格、执法中队要加强对沿街门店及

城市周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查处。

（五）依法严厉打击

一是公安机关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者，要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郑

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进行顶格处罚，起到震慑作用。

二是执法中队要加强禁放区域内烟花爆竹流动摊贩和店外经

营行为的查处。三是工商所要严厉查处非法生产、运输、储存、

销售、烟花爆竹行为，依法吊销违法违规单位的营业执照。四

是安全生产办公室要强化对因非法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安全

事故的查处。特别是各社区、各网格和各单位物业小区对辖区

内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负总责，凡发现违规燃放行为，将对

违规单位予以通报。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各社区、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要

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大气污染防治、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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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郑东新区文明城市形象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加强烟花爆竹

禁放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对禁放工作

常抓不懈，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强化组织领导。各社区、各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

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加强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监督管理。

联合职能部门明确责任，齐抓共管，切实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注意禁放工作宣传、监督、整改、查处各环节的衔接，加强

信息沟通、情况反馈，形成层层负责、部门协作联动、社会广

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三）严格责任追究。为确保禁放工作落到实处，办事处

将成立相应的禁放工作督导检查组，坚持每天对辖区内烟花爆

竹禁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工作棚架，宣传工作开

展迟缓，民众举报频繁、媒体曝光集中、违规燃放突出的单位

进行通报批评，对违反禁放规定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员，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及时上报信息。在 2018 年 3 月 1 日之前，各社区、

各单位必须积极查处并及时上报非法生产、储存、运输、经营

和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事件，相关查处情况办事处将予通报。

联系人：解 舒

联系电话：69312798

邮箱：bxlaqsc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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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2.《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口号》；

3.《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4.《烟花爆竹治安防范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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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噪声和

大气污染，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

惠济区行政区域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的区域内，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县（市）、上街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种类，

由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三条 市公安机关负责查处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行为。

市安全生产监督、城市管理、工商行政、环境保护、质量

技术监督、商务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依法查处烟花爆竹违法

生产、经营等行为。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的区人民政府和管理委员会及其

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

动，教育、引导和督促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生产、经营、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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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应当依法经公安机关许可，并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

烟花爆竹。

第六条 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工商行政、环境保护等有

关部门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相关制度和实施

方案，建立健全查处违法生产、运输、经营、储存、燃放烟花

爆竹行为的责任制，完善举报事项的受理、查处等办理制度，

严格实施考核问责。

市供销社应当加强对本系统企业的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管

理，贯彻落实本规定。

第七条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各类学校，应当

做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八条 宾馆、饭店和提供婚庆服务等经营者承办喜庆等

活动的，应当向消费者书面告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劝

阻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经劝阻无效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

告。

第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网格员，应当做好本单位、本辖

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并落实对前款所列



— 14 —

单位、网格员履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职责的责任制及考核

问责机制。

第十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教育，制止未成年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

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

人严加管教；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其监

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

劝阻和举报。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市、区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

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

关责令停止燃放，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国家、集体或他

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依据国务院《烟花

爆竹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由市、区公安机关没收非法

携带、邮寄、夹带的烟花爆竹，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

下的罚。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国务院《烟

花爆竹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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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的，由市、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 2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

所得；

（二）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

机关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第十五条 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城市管理、工商行政、

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商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烟花爆

竹安全监管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16 —

附件 2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口号

一、坚决贯彻执行《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二、禁止生产、运输、储存、携带、销售、燃放烟花爆

竹

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利国利民

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五、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减少环境污染

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减少灾害事故

七、移风易俗，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八、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人人有责

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建设文明城市

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勤俭持家勤俭建国

十一、 严禁非法生产、运输、储存、携带、销售、燃放

烟花爆竹

十二、 禁放区内违规携带、储存、燃放烟花爆竹将受处

罚，造成严重后果者将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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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尊敬的广大市民：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业经 2015 年 12 月 18

日市人民政府第3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6年 1月 1日起

施行，也就是说郑州市市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烟花爆竹全面

进入禁放时代。春节将临，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郑州市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现将我市烟花爆竹禁放的有关规定告知

大家，希望广大市民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

一、在郑州市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

济区行政区域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的区域内和新

郑市、新密市、登封市、荥阳市、中牟县、上街区中心建城区

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生产、经营、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三、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

烟花爆竹。

四、宾馆、饭店和提供婚庆服务等经营者承办喜庆等活动

的，应当向消费者书面告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劝阻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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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经劝阻无效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五、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教育，制止未成年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烟

花爆竹的行为。

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

人严加管教；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其监

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违反本规定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

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令

停止燃放，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

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公

安机关将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并为举报者保密。举报电

话：110 ,860006116 86252311 86651110。

真诚地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

社会治安秩序和安宁的工作生活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祝广大市民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2018 年 2 月 6 日



— 19 —

附件 4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责任书

为认真贯彻执行《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郑州

市人民政府令第 217 号），做好本辖区内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严密防范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和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发

生，确保禁放工作取得实效，特签订如下责任书：

一、严格贯彻、落实、执行《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

定》，积极广泛宣传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二、强化责任，严防死守，层层签订责任书，切实加强辖

区内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确保“禁得住”；

三、保证辖区做到“四无”，即：无销售烟花爆竹单位、

无经营烟花爆竹网点、无运输烟花爆竹车辆、无燃放现象；

四、及时发现、劝阻、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五、严厉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等违

法犯罪活动。

责任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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